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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作为国际私法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和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都对其作了规定，在司

法实践中也有较为广泛的适用，但该制度在我国立法和司法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关于国际私

法中强制性规范的界定不够明确；其次，涉外劳动关系强制性规范的规定存在问题；最后，国际私法中

强制性规范在实践中与公共秩序保留和法律规避发生混淆。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对国际私法中的强制性规

范进行分析，具体规定公共利益，明确涉外劳动关系强制性规范以及明确国际私法中强制性规范与公共

秩序保留、法律规避的适用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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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mandatory norm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re stipulated in the Law of the China on the Application of Laws in Foreign related Civil Relation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of the China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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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Laws in Foreign related Civil Relations (I), which are also widely applied in judicial 
practice,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system in China’s legislation and justice. First, 
the definition of mandatory norm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s not clear enough; Secondly, 
there are problems in the provisions of the mandatory norms of foreign-related labor relations; 
Finally, mandatory norm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re confused with public order reservation 
and evasion of law in practice. The Peremptory norm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needs to be ana-
lyzed in the light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needs to be specified, to clarify the 
Peremptory norm of foreign-related labor relations and the order in which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pplies to Peremptory norm, public order and circumvention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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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强制性规范作为国际私法领域多边选法规则的例外，它的发展和应用越来越受到关注。我国 2010 年

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第 4 条将“强制性规定”

在立法上进行初次确立，但是该规定较为笼统。2012 年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

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一)》)对强制性规范作了一般性描述并设置

了兜底条款，但在适用上还存在着一些缺陷。 

2. 国际私法中强制性规范概述 

2.1. 国际私法中强制性规范的含义 

国际私法中强制性规范的理论最早出现于 19 世纪中期。德国学者萨维尼在提出“法律关系本座说”

的同时，发现了一些绝对性的强制规范，他认为这些强制规范充斥体现着立法国的政策诉求，是国际私

法多边选法体系的例外，将其视为偶尔出现的“异常规则”[1]。在世界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后，随

着福利国家的出现以及干预主义的盛行，国家开始加强对经济的干预，逐渐在一些经济领域适用强制性

法律。1958 年，国际私法学者福勋·弗朗西斯卡基斯首次提出国际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他指出这种规

范具有强制力，能够维护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重大社会经济利益。在这之后，国际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

在《罗马条约》和《罗马条例 I》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和完善。其中，1980 年的《关于合同义务适

用法律的罗马公约》广泛使用了这一概念，至少有五个单独的条款提到了强制性规则[2]。 

2.2. 国际私法中强制性规范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公共秩序保留是指一国法院依据本国的冲突规范应该适用外国法时，如果这种适用会与本国的公共

秩序相抵触，就有权进行排除[3]。公共秩序保留与国际私法中强制性规范的适用结果都是保全了法院地

的重大利益，但二者的区别也很明显。首先，公共秩序保留如果要发生作用，必须先经过冲突规范的指

引找到准据法，如果该准据法的适用会与法院地的重大利益相抵触时才能排除适用；国际私法中的强制

性规范则是直接进行适用。其次，法律对公共秩序保留的规定是不确定的，法官对是否违背公共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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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有自由裁量权；国际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有明确规定，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只能对法院地明文

规定的国际私法中强制性规范进行直接适用。最后，公共秩序保留并不直接否定冲突规范；而国际私法

中的强制性规范则是直接对本国的冲突规范进行否定。 
法律规避是指当事人为了逃避对其不利的体现某个国家公共利益保护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范，而人

为创造一些条件，使得对他们有利的另一国法律得以适用[4]。2020 年最高人民法院修正的《司法解释(一)》
对法律规避进行明确，由此确立了我国国际私法领域上的“禁止法律规避制度”[5]。法律规避和国际私

法中强制性规范都是为了维护法院地的重大利益，而且在结果上都适用了本国法。它们的区别在于，首

先，法律规避的对象是当事人本应该适用的本国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比强制性规范的范围要广。其次，

国家对法律规避行为是被动进行干预；对国际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则是主动进行适用。最后，法律规避

是一种个人行为；国际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是一种国家行为。 

3. 我国国际私法中强制性规范的适用现状 

3.1. 立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和交流日益加深，但在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来解决涉外民

商事纠纷，直至 2010 年《法律适用法》的颁布才改变了这一情况。《法律适用法》第 4 条规定法院在审

理某些特定的案件时，可以直接依据该条适用有关的强制性规定，也就是说，我国法院可以直接适用私

法、社会法甚至是行政法领域中的强制性规范，来解决涉外民商事问题[6]。强制性规范的范围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律，即只包含法院地强制性规范。 
2012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司法解释(一)》，其中第 8 条对我国国际私法中强制性规范的类型

和适用条件进一步明确，还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该条文对我国国际私法中强制性规范的范围进

行了限定，即必须是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行政法规。另外，第六条的“兜底性条

款”对其他没有列举的、涉及公共利益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也提供了适用的可能性。 

3.2. 司法现状 

在《法律适用法》和《司法解释(一)》出台之前，由于立法上没有确立强制性规范，所以在需要保护

我国公共利益的场合，通常只能借助公共秩序保留和法律规避来排除外国法的适用。以至于强制性规定

在立法中正式确立以后，有些涉外民商事纠纷仍然是以被诉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秩序保留或者

属于法律规避行为而无效为由进行审理，加之这三者在要素构成上本就有相似之处，导致了司法实践中

的适用混淆。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条”为关键字进行查询，截至 2024 年 1 月

14 日，共有 135 篇裁判文书，案由包括借款合同纠纷、保证合同纠纷、劳动报酬纠纷、租赁合同纠纷、

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股东知情权纠纷、侵权责任纠纷、抵押合同纠纷、变更公司登记纠纷、继承纠纷、

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离婚纠纷等。自《法律适用法》生效以来，国际私法

中的强制性规范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较为广泛地运用，涉及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各个方面。除了个别

案例以外，绝大部分案例最后都适用了中国法，这也是我国《法律适用法》只规定了法院地强制性规范

的生动体现。 

4. 我国国际私法中强制性规范存在的问题 

4.1. 对强制性规范的界定不明确 

一国强制性规范适用于涉外关系的范围是各国所坚守的内国法属地适用的最小范围，是各国均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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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的重大利益区域[7]。《司法解释(一)》对国际私法中强制性规范的界定以“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

会公共利益”为条件，这样的规定较为模糊，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把握。另外，此处的社会公共利益与公

共秩序保留中的公共秩序之间没有明确的划分，这也会导致两者在司法实践中的混淆。在整个国际私法

体系中，如果对强制性规范的界定不清晰，就会影响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也会使得国际私法的价值

大打折扣。 

4.2. 涉外劳动关系强制性规范不明确 

根据《法律适用法》第 43 条和《司法解释(一)》第 10 条的规定可知，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当事

人不能通过约定排除适用，而是要直接适用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这两条规定弥补了相关领

域的立法空白，为涉外劳动法律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依循的根据，使得该类涉外案件能最大程度的得到

一致的判决，这是涉外劳动立法的一大进步。但是，笔者认为劳动者强制性规范的规定也有一些不足。

一方面，第 43 条和第 10 条都对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作出了规定，但是并没有明示二者的适用顺序；

另一方面，关于涉外劳动合同的强制性规范其实是为了保护弱者的权益，但是最终适用我国的法律并不

一定就能够达到既保护我国社会公共利益又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效果。 

4.3. 与相关制度的混淆 

一是与公共秩序混淆。《法律适用法》虽然对公共秩序保留作了规定，但并未对国际私法中的强制

性规范与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顺序进行明确说明，以至于在实践中出现了争议。例如在中国银行(香港)
有限公司诉中国广澳开发集团公司、刘天茂保证合同纠纷案件中，法院认为该案件与外汇担保相关，涉

及我国的外汇管制领域，根据公共秩序保留原则应该适用大陆的法律[8]。但是，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主要

起着“安全阀”的作用，是为了在违反我国公共秩序的情况下可以据此不适用本应适用的外国法，以此

维护我国的利益。在这一方面，强制性规范与公共秩序不同，其具有直接适用的特点，所以在我国国际

私法中强制性规范对外汇管制有规定的情况下，应该优先适用强制性规定。 
二是与法律规避的混淆。虽然《法律适用法》和《司法解释(一)》对国际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和法律

规避作了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混用的情况。例如在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工

业总公司担保合同纠纷案件和香港源峰彩印有限公司、福州源峰彩印有限公司、琳玉华、林锦荣与永亨

银行有限公司的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中，法院认为当事人的行为构成了法律规避，当事人选择的准据

法不能得到适用，最后判定适用本国强制性规范 1。但是仔细分析案件可以发现，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我

国国际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可以直接依据《法律适用法》第 4 条以及《司法解释(一)》第 10 条认定当

事人选择法律的行为无效从而排除准据法的适用，并不需要讨论法律规避的问题。 

5. 我国国际私法中强制性规范的完善 

5.1. 对公共利益进行具体规定 

《司法解释(一)》第 10 条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法律适用法》第 4 条的不足，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更

有说服力的依据。不过也应该看到，仅用“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作为适用强制性规范的

条件太过笼统，如果不加以限制就会造成规则滥用。因此应结合当前的政策以及立法目的做进一步限定，

从而增加国际私法中强制性规范在实践中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罗马条例 I》第 9 条对优先强制性规则

即国际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作了比较明确的定义，即“在维护诸如政治、社会或经济组织等公共利益方

面至关重要而必须遵守的规则”，此处将公共利益界定为政治、社会或经济组织等的利益，减少了判断

 

 

1最高人民法院(2001)民四终字第 16 号民事判决书。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榕民初字第 131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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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属于强制性规范的盲目性，这种立法技术值得借鉴。此外，第六条作为兜底条款，规定了法官在审

判案件的过程中还要以个案为导向，借助自由裁量权来判断是否属于强制性规范调整的范围。 

5.2. 明确涉外劳动关系强制性规范 

在《司法解释(一)》第 10 条和《法律适用法》第 43 条的关系上，笔者认为，第 43 条属于多边选法

体系中的规范，对于劳动合同适用的法律有多种选择方式；第 10 条则属于多边选法体系的例外，涉及劳

动者权益保护的必须适用我国法律。所以，应当优先适用保护性冲突规范保护弱者的合法权益，当涉及

到我国社会公共利益时再适用强制性规范。 
在强制性规范的适用结果方面，笔者认为，在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强制性规范和保护性冲突规范的法

律规定和适用结果上，都应该达到保护劳动者权益和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程度。在符合国家社会公共利

益的前提下，如果适用外国法律规定更能保护劳动者权益，则可以考虑适用法律适用法指引的外国法，

这也可以作为劳动者权益保护强制性规范的例外条款。 

5.3. 明确其与公共秩序保留、法律规避的适用顺序 

公共秩序保留作为一项原则，保护的是法院地的重大利益等，涉及的范围大于国际私法中的强制性

规范。公共秩序保留与强制性规范虽然保护的都是国家利益，但公共秩序保留只有在强制性规范无法排

除准据法的适用，而继续适用该准据法会损害本国重大利益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强制性规范的强制性

以及直接适用性决定了其要优先于公共秩序保留，这从《法律适用法》第 4 条和第 5 条关于二者规定的

顺序也可以看出。 
法律规避和国际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都属于多边选法体系的例外，都用于消除法律选择带来的不利

后果，两者可以在保护公共利益的层面进行替代适用。然而国际私法中强制性规范的范围小于法律规避

中的强制性规定的范围，前者必须是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中的强制性规定，后者则只要是本国的强制性

规范即可。如果当事人规避的是国际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那么可以直接援引《法律适用法》第 4 条和

《司法解释(一)》第 10 条，如果当事人规避的是国际私法中强制性规范以外的属于本国的强制性规范，

则还需依据法律规避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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